永医保发〔2022〕10号

关于印发《永福县看病付费“一件事一次办”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局机关各股室、医保中心：
现将《永福县看病付费“一件事一次办”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你们认真贯彻落实。
永福县医疗保障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7月5日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永福县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2年7月5日印发 
永福县看病付费“一件事一次办”工作方案
按照《永福县深化政务服务便民利企“微改革”实施方案》等文件精神，由县医保局、县卫健局，共同推进医疗付费“一件事”工作。结合我局实际，现制定以下实施方案。
一、工作目标
以广西医保平台作为医疗付费“一件事”总入口，拓展医保电子凭证使用场景，通过出具医保电子凭证（二维码）等方式，实现看病挂号结算、药品、检验检查等费用线上结算。
2、 工作内容
（一）服务开通。基本医保参保人员可通过“广西医保”微信公众号、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完成本人身份认证，领取“医保电子凭证”。医保电子凭证由国家医保信息平台统一签发。
（二）服务应用。领用电子医保凭证的群众在我县定点医疗机构支付医药费、入院登记、出院结算时，向医院工作人员出示医保电子凭证（二维码），即可完成验证与支付。
三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看病付费“一件事一次办”是一项重要民生工程，事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。各有关股室要深刻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将推进 “一件事”服务与优化医疗保障发展环境结合起来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提升服务意识、创新服务方式、完善服务机制，细化工作举措，及时研究解决推进落实过程中的问题，确保看病付费“一件事”改革有效落实。
（二）加强宣传引导。持续加大医疗付费“一件事”工作宣传和告知力度，逐步转变患者的就医习惯。对于不愿开通电子医保凭证或坚持使用医保卡就医的参保群众，仍可使用各级医疗机构的窗口付费、医院自助机支付、互联网医院的在线医保脱卡支付等方式进行付费。


